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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骑电动车撞人后还装好心人帮忙
因肇事致人死亡且逃逸获刑

南京交警二大队事故处理中队长卫玮介绍肇事逃逸案例

“央企内推”“直签保录”？都是套路！

求职当心遭欺诈，这份“避坑”指南请查收

扫码看视频

肇事者扮演热心路人
被识破

面对交警和法官，骑电动两轮
车的孙某大呼冤枉。他说，自己撞
车后，不但扶起对方，还留在现场
配合交警、急救部门。

事发当日，孙某骑车经过龙蟠
中路，在非机动车道不慎碰擦到另
一辆电动车。两辆车都摔倒后，孙
某的朋友黄某将其电动两轮车骑
走，孙某则留在原地将伤者扶起，
其他过路群众帮助拨打了报警电
话和120。

民警和伤者家属到场后，孙某
隐瞒事实，假扮路人并称没有看见

事故情况，只是仗义帮忙。当民警
采集现场证人信息时，孙某留了个
假号码，随即匆匆离去。事后，交
警二大队事故处理民警先后走访
多名在案发时段路过的群众，其中
一名外卖小哥记得：“是黑衣服男
子骑黑色电动车，碰倒了红色电动
车。黑车上面有挡风被。”交警连
夜分析比对相关信息并确认肇事
者就是“热心群众”孙某后，于次日
上午将其抓获。

因肇事致人死亡且逃逸，秦淮
区人民法院判决孙某犯交通肇事
罪，孙某于2024年 8月入狱服刑。
根据法律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应当立即抢
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警。南京交

警事故处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孙某此类情况曾有先例，肇事方看
似“留”在现场，实则为逃避法律责
任而刻意隐瞒信息甚至误导受害
人和警方，这种行为是一种潜逃藏
匿的行为，同样构成肇事逃逸。

事后给号牌动手脚，骑
车逃跑被行拘

5月 20日晚上9点，南京交警
一大队两名民警找到骑车撞人逃
逸的董某（化姓）。面对严重的法
律后果，董某对自己肇事逃逸的违
法行为后悔不迭。

前几天，董某骑电动自行车回
家时，因天黑看不清，不慎撞倒一名

行人。双方互相指责几句后，董某
明知对方腿部受伤流血，仍不耐烦
地骑车离开了现场，随后被交警追
踪找到。目前，这起驾驶非机动车
肇事逃逸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而与之类似的另一起案件中，年仅
29岁的朱某已于2月27日被依法
送拘。他说，没想到骑电动车肇事
逃逸竟然换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一个雨天，朱某骑着电动自行
车经过中山北路，在非机动车道撞
上一名行人。将电动自行车扶起
后，他不顾伤者的阻拦，强行逃离
现场。次日上午，交警六大队事故
中队民警顺藤摸瓜一路追踪到朱
某电动自行车最后出现的居民区，
在侦查过程中，赫然发现朱某正忙
着给电动自行车遮挡号牌，被民警
抓个正着。

经鉴定，伤者因车祸构成轻
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相关规定：造成致人轻
伤以上或者死亡的交通事故后逃
逸，尚不构成犯罪的，将面临2000
元罚款和 15 日以下拘留的后果。
该案中，朱某不仅承担事故全部责
任、赔偿伤者损失，还被处罚款和
15日行政拘留。

六旬老汉撞倒八旬老
翁，多线循迹当晚破案

去年11月底某个清晨，江宁交
警大队接到报警称，一名八旬老翁
倒在淳化街道淳马线路口附近。
由于冬季天亮得晚，现场周边过于
昏暗，难以看清事发细节，江宁交
警组织专门力量对相关时段路过
淳马线的数十辆机动车、非机动车

进行一一追踪排查，汇总一切能找
到的画面线索，当夜锁定了时年60
岁的贾某。

据事故中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案迅速告破源于专案警力对信
息细节的不懈追踪，而贾某在到达
目的地后的“第一动作”引起了民
警注意——他停车后立刻对自己
歪斜的右侧后视镜反复查看，并掰
回原位。“这个位置非常符合撞击
道路右侧行人的特征。”

很快，贾某放弃了侥幸心理，承
认自己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撞倒行
人，但现场黑乎乎的，他以为肯定不
会被发现，所以快速离开现场试图
逃避责任。最终，贾某负事故的全
部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非机动
车的体积相较于汽车来说更不显
眼，但绝不是肇事逃逸的法外群
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定，非机动车造成交
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
将面临1000~2000元罚款、可并处
15日以下拘留。如构成交通肇事
罪，则同样承担刑事责任。近年
来，南京市交通事故死亡案件逃逸
侦破率维持在 100%。交警提醒，
无论何种车辆车型，发生交通事故
后都应第一时间抢救伤员、报警求
助，切勿因一时过错造成更严重的
后果。

5 月 23 日，现代快报记
者从南京交管部门了解到，
南京交警通过强化专业办案
队伍建设、保障逃逸案件垂
直指导，集中力量对非机动
车人伤事故逃逸案进行快侦
快破并依法处罚，彻底消除
违法者侥幸心理、维护交通
事故案件办理公平正义，并
对涉非机动车肇事逃逸典型
案例进行警示教育。

通讯员 宁交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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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央企内
推”“直签保录”等骗局严重侵
害求职者合法权益。为加强
风险防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5月
23 日联合发布招聘欺诈案
例，揭示不法分子的惯用手法
和典型套路。

识破“黑职介”
近期，某市公安局侦破一起团

伙诈骗案件，400余名高校毕业生
被骗，涉案金额高达 8000 余万
元。诈骗团伙成立专门公司，以
能帮助获取央企、国企及党政事
业单位招工、招干为名，通过制作
虚假劳动合同、就业协议，并与学
校兼职老师串通，虚拟组织考试、
提供岗前培训等，对求职者实施
诈骗。

经查，该公司无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系非法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

“黑职介”。三部门提示，求职者通
过中介机构求职应首先核验其合
法证照，对其发布招聘岗位可通过

官网官微等多种渠道查询核实，尤
其不要轻信“央企内推”“直签保
录”，当心“掉坑”。

辨明“假信息”
春节后，多个社交平台账号发

布“中国××集团急招几万人，不
限专业，基本报名就能进”“急招4
万大学生入编”等虚假信息。一些
视频博主也借机炒作引流，自称

“就业规划指导”“央国企规划师”
等，贩卖求职焦虑。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以提供高
薪岗位为诱饵，故意夸大招聘人
数、薪酬福利等，同时以不限专业
学历、不用笔试等吸引眼球，编造
虚假招聘信息，达到引流牟利等目
的。求职者要警惕“话术引流”，切
勿轻听轻信。三部门也要求各网
络平台重点加强“求职招聘指导”
类账号审核认证，建立健全虚假信
息举报投诉机制，及时清理虚假信
息。

严防“招转培”
求职者小潘在网上看到一则

招聘消息后投去简历。公司称可
帮助解决工作，但需缴纳上万元进
行培训，培训合格后协调安排到大
企业就业。但培训结束后，小潘发
现该公司推荐的岗位都是一些网
上已有的招聘信息，并非知名企
业，且薪酬福利与前期宣传严重不

符。
对此，三部门提醒广大求职

者，要警惕中介机构以招聘为名变
相招生，坑骗培训费。如就业权益
受到侵害，保存相关证据，及时向
当地人社部门投诉反映。如遇求
职诈骗或个人财物、人身安全受到
侵害，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远离“招转贷”
某物流公司发布招聘司机信

息，许以7000至9000元/月薪资待
遇。求职者通过面试后，该公司并
未与求职者签订劳动合同，而是诱
导求职者签订合作协议、租赁合同
或运输承包合同等，向其收取高额
租车或购车费用，对无支付能力的
则诱导其签订贷款协议。司机入
职后才发现不但难以兑现薪酬，还
背上了贷款。

对一些不法分子依托互联网
平台发布虚假招聘广告并与不良
网贷平台勾结布设的“购车贷”“美
容贷”等陷阱，求职者要增强防范
意识。对以各种理由要求租用、购
买设备或交钱、贷款才能够安排岗
位的，都应果断拒绝，以免上当受
骗。

抵制“乱收费”
徐某到一家影视传媒公司应

聘时，公司以防止泄露剧组秘密为
名要求交“保密费”“保证金”。徐

某为求尽快顺利入职，交了几万
元，但最终工作依然没有着落。另
一位求职者王某通过中介求职时，
被告知需缴纳298元押金和路费才
能安排面试，王某缴费后并未面试
到合适岗位，但中介拒绝退回押
金。

我国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
劳动者，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
动者财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
展相关服务不得牟取不正当利
益。对于将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
聘，或入职前收取保证金、办证
费、服装费、资料费、车辆安全保
证金的，都需要谨慎对待。如交
费一定要求对方出具正规发票并
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
纷维权保留证据。

向歧视说“不”
某公司发布招聘信息，特别备

注“××地人员已招满”“××地
免”等，对特定户籍求职者进行限
制。又如，某中介发布招聘停车场
车辆管理员和凉菜厨师招聘信息，
限招男性，存在性别歧视的情形。

三部门提醒求职者，对于招聘
过程中发现的性别、户籍、地域、民
族、种族、宗教信仰等就业歧视，可
及时向当地人社部门投诉反映。

警惕高薪兼职
小陈在朋友圈无意中看到“兼

职月入上万不是梦”的招聘广告，
声称“可在家办公，日结高薪，月
入过万”。小陈主动联系，缴纳了
近千元代理费，以为可按照协定
每日得到30元的佣金返还。然而
仅得到150元的“回报”后，小陈就
被对方以各种理由停发“工资”，
群内的 500 多名群友也被移出群
聊。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注册
公司、入驻写字楼等方式包装成正
式公司，或在网络平台精准投放兼
职刷单等招聘广告，利用时间灵
活、高额回报等话术，诱骗求职者
成为色情、赌博、传销、诈骗等的

“工具人”。对“活少钱多”“躺平稳
赚”的“好事”，求职者需提高警惕
谨防“踩雷”。

防范信息泄露
求职者张某在某网站上投递

简历后，被“客服”告知需添加QQ
群聊并按要求操作才能入职。在
对方一步步诱导下，张某打开银
行卡 App 以及支付宝，并点开其
发送的陌生链接，被扣款数万元。

对要求加QQ、微信等方式进
一步“详谈”及下载App等，求职者
需高度警惕，特别是不要轻易泄露
银行卡、网银等密码信息。如个人
财物、人身安全受到侵害，请立即
向公安机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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